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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AGREEMENT FOR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NEW ZEALAND 
and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TAIWAN(R.O.C.)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represented 
by Professor John Hine and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represented by Professor Tai-Ping Sun, hereby enter into an agreement for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agreement is to provide for the exchange of staff, scholars, 
students,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 the belief that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rocesses at both universities would be enhanced and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taff, scholars and students would be increas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cooperation programmes. 
 

Article 1.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promote the following cooperation programme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needs: 
 
 1 Exchange of academic staff 
 2 Exchange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3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4 Participation in conferences and academic meetings 
5 Articulation agreements and joint programmes that give credit towards degrees 

for courses taken at the partner university 
6 Other agreed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s 

 
Article 2.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ch cooperation programme based 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parately negotiat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both universities.  Such 
agreements will, along with other terms, addre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hip and 
financing of the programs.  Any such cooperation programmes entered into, as 
outlined above, will form appendices to this basic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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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 
 

Nothing in the agreements implementing the cooperation programmes in Article 2, 
above, shall diminish the full autonomy of either institution, nor will any constraints 
be imposed by either institution upon the o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agreements.  

  
Article 4. 

 
 Both institutions shall designate a programme officer to develop and coordinate the 
 specific programmes agreed upon.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 force for five years and is subject to revision or modification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It is also understood that either institution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t any time, although it is assumed that such action would 
only be taken after mutual consult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any possible inconvenience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Article 6. 
 
 
Both parties agree to comply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programs.  

 
Article 7.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day whe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ffix their signatures to the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regula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John Hine  
Dea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Tai-Ping Sun 
De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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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博物瑟社當給聚色 聚相 師處落程瑟  求博師處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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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博物瑟社當給聚色 聚相 換瑟程當續瑟當 求博換瑟深 
o 博物瑟社當給聚色 聚相 換瑟程當續瑟當 物續畢 散當瑟社續聚給聚研許  求博換瑟散當瑟社深 
o 博物瑟社當給聚色 聚相 散聚處色程落織 師物續物研當織當續t  求博散師深 
o 周聚續第聚程續t 博前/博散當物瑟社 程續 器物色給許 周社程給畢社聚聚畢 器畢處瑟物t程聚續 
o 周聚續第聚程續t 想色程織物色許 物續畢 換當瑟聚續畢物色許 散當物瑟社程續研 商當研色當當落 

 

期程瑟t聚色程物 聚相相當色落 織聚色當 t社物續 25 師物落t當色落 畢當研色當當落 程續 物色聚處續畢 100 落腦當瑟程物給程落t 落處特第當瑟t 物色當物落, 程續瑟給處畢程續研: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前色瑟社程t當瑟t處色當 - 師前色瑟社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商當落程研續 - 師商當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威續畢處落t色程物給 商當落程研續 - 師威續畢商當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博處程給畢程續研 換瑟程當續瑟當 - 師博換瑟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周聚織織當色瑟當 物續畢 前畢織程續程落t色物t程聚續 - 師周前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前腦腦給程當畢 坎程續物續瑟當 - 師前坎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博處落程續當落落 前畢織程續程落t色物t程聚續 - 師博前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坎程續物續瑟程物給 師物t社當織物t程瑟落 - 師坎程續師物t社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威續相聚色織物t程聚續 師物續物研當織當續t 求2深- 師威師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L程特色物色許 物續畢 威續相聚色織物t程聚續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L威換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師物續物研當織當續t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師換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想處特給程瑟 師物續物研當織當續t - 師想師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想處特給程瑟 想聚給程瑟許 - 師想想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換t色物t當研程瑟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換換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散聚處色程落織 師物續物研當織當續t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器畢處瑟物t程聚續 - 師器畢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散當物瑟社程續研 - 師散當物瑟社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威續t當色續物t程聚續物給 持當給物t程聚續落 - 師威持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師處落當處織 物續畢 奧當色程t物研當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師奧換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彈當表 正當物給物續畢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彈正換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師程畢表程相當色許 - 師師程畢案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彈處色落程續研/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彈處色落程續研 (周給程續程瑟物給) - 師彈處色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散社當物t色當 前色t落 - 師散前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師處落程瑟 - 師師處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L物表落 - LL師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博程聚織當畢程瑟物給 換瑟程當續瑟當 - 師博織當畢換瑟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周聚織腦處t當色 換瑟程當續瑟當 - 師周聚織腦換瑟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周聚續落當色v物t程聚續 博程聚給聚研許 - 師周聚續博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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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商當v當給聚腦織當續t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換瑟 (商當v當給聚腦織當續t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器續v程色聚續織當續t物給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換瑟 (器v程色聚續織當續t物給 換t處畢程當落)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師物色程續當 周聚續落當色v物t程聚續 - 師師周聚續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前色t落 - 師前 
• 師物落t當色 聚相 換瑟程當續瑟當 - 師換瑟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想社程給聚落聚腦社許 - 想社商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換瑟程當續瑟當 - 商換瑟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師處落程瑟 - 商師處落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L程t當色物t處色當 - 商L程tt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周聚織織當色瑟當 - 商周聚織 
• 商聚瑟t聚色 聚相 L物表落 - LL商 

 

o 器被當瑟處t程v當 商當v當給聚腦織當續t 
o 想色聚相當落落程聚續物給 商當v當給聚腦織當續t 
o L物續研處物研當落 (器續研給程落社 想色聚相程瑟程當續瑟許 想色聚研色物織,器想想) 
o 想當色落聚續物給 威續t當色當落t 
o 換t處畢許 散聚處色落 

    

2009 1
 

(博器)  

 
前給物續 師物瑟商程物色織程畢 博處程給畢程續研

周聚tt聚續 博處程給畢程續研
 

    
 

 
1「 (博器)  

2「 (博換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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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物色t程瑟處給物色 博程聚程續相聚色織物t程瑟落
前腦腦給程當畢 L程續研處落t程瑟落  

(威續畢處落t色程物給 持當落當物色瑟社 L程織程t當畢) 持當研程落t色許 換當色v程瑟當落 師物研色程t當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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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hn Hine  

 

date 敎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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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 

AND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 R.O.C.)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and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recognizing the mutual benefits 

of foster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partnership, hereby enter into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herein in order to implement and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PERIOD OF STAY  

The period of stay of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up to one academic year in the first instance, 

provided that the period can be extended as mutually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2 FORMATS OF ACCEPTANCE 

The formats of acceptance to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faculty adviser, courses in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s,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and other programs. Each format in detail shall be mentioned in a separate 

document for each exchange student.  
 

3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may exchange a maximum of five students in an academic year. 
 

4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of its own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have enough ability to understand courses and research instruction offer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in terms of not only the contents but also the designated language. The Host 

University, however, reserved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of the students selec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5   FIELD OF STUDY  

The field of study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must be such that the Host University can appoint 

a qualified supervisor.  
 

6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accepted as non-degree students or equivalent by the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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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while they shall retain their status as regular students in graduate or undergraduate 

program at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7   STUDY AND EVALUATION 

Each exchang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determine his/ her research topic and courses take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in consultation with faculty supervisors/academic advisers of both 

universiti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shall be evalu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8   ACADEMIC RECORD AND ACCREDITATION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provide to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record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ach exchange student while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ny academic credit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home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determined by the latter 
 

9   TUITION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pay tuition and other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during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Reciprocally, no extra payment is required for tuition, screening 

and admission or any other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10  ACCOMMODATION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exert its best endeavors to assist the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at a reasonable cost. 
 

11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ing of their study including defraying 

of expenses for books, travel, meals, accommodation or insurance. Both universities shall use its 

effort to prepare financial aids available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me University 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illness or disaster happening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me University shall be 

responsible to let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sign up for all the appropriate travel insurances that 

are valid during their stay in the host country in case of unexpected events.  
 

12  EXCHANGE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Each university may arrange for members of its faculty and/or research staff to visit the other 

university for researching and/or teaching. The maximum total accumulated time of all visits 

within one academic year will be twelve months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visiting faculty 

and/or research staff from one university to the other wi1l be twelve per academic year.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try to equalize the number per academic year of visiting faculty and research 

staff as well as the total accumulated time per academic year of all such visits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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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 visit will normally not exceed a period of six months. Lodging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whereas all other costs for the visit (travel, meals,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required 

hea1th insurance, etc.) will be paid for by the visiting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Salary of the visiting faculty and researchers for the visiting period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13  REVISION  

In case of the revision of this memorandum, it shall be revised as mutually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Dr. John Hine 
Dea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Dr. Tai-Ping Sun  

De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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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OFFICE OF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VIETNAM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eby agree to 

establish the Office of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 Dalat to strengthen and 

enhanc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he Office of Taiwan Education Center will be loca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The space of this offic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In witness of the term of this Appendix, our signatures are affixed: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Vietnam                                  Tai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Le Ba Dung                         Dr. Her-Jiun Sheu 

Rector                                 President 
 

Date: 15 June 2011                       Date: 15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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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VIETNAM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In the frame of the Academic Exchang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eby, following the 

fruitful development of this coope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is committed 

to grant a waiving of fifty percent of the tuition fee for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eligible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is required). 

 

In witness of the term of this Appendix, our signatures are affixed: 

 

 

The University of Dala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Vietnam                                  Taiw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Le Ba Dung                         Dr. Her-Jiun Sheu 

Rector                                 President 
 

Date: 15 June 2011                       Date: 15 Jun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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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5 32457 32457 
 19923 13634 13234 

 
 52668 46091 45691 

 

 

 

 

 

 

 

 30800 25082 22839 

 3699 3699 3699  
* 52994 47276 45033 

 

 

 

 

 

 

 

 34711 28211 27639 

 4126 4126 4126  
* 53278 46778 46206 

*註：碩、博士班之合計列係以基本畢業學分數（碩士班 24 學分、博士班 18 學分）除以 4 學

期所得學分數（碩士班 6 學分、博士班 4.5學分）乘以學分費標準後與學雜費基數加總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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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3 15,456 15,456 

 9,954 6,731 6,395 

 25,547 22,187 21,851 
 

 1,596 1,386 1,365 

 11,981 10,122 9,975  
  1,423 1,423 1,423 

 

 

   

 15,000 4,000 

 15,000 4,000 

 15,000 4,000 

 15,000 4,000 

 15,000 6,000 

 15,000 5,000 

 12,000 4,000 
 13,000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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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5 32,457 32,457 

 19,923 13,634 13,234 

 52,668 46,091 45,691 
 

 3,291 2,880 2,855 

 30,800 25,082 22,839 
 

 3,699 3,699 3,699 

 34,711 28,211 27,639 
 

 4,126 4,126 4,12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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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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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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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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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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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大 學澳 門 大 學澳 門 大 學澳 門 大 學 與與與與 國 立 暨 南 國 際國 立 暨 南 國 際國 立 暨 南 國 際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大 學大 學大 學  

本 科 生 交 換 計 劃 協 議 書本 科 生 交 換 計 劃 協 議 書本 科 生 交 換 計 劃 協 議 書本 科 生 交 換 計 劃 協 議 書  

 
澳 門 大 學 與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在 友 好 交 流 合 作 的 基 礎 上 ， 本 著 “ 優 勢

互 補 ， 平 等 互 惠 ， 共 同 發 展 ” 的 原 則 ， 經 雙 方 協 商 ， 就 兩 校 本 科 生 交

換 計 劃 達 成 如 下 協 定 ：  

 

一一一一 、、、、 合 作 方 式合 作 方 式合 作 方 式合 作 方 式  

 
1、 雙 方 同 意 每 年 互 派 本 科 生 （ 以 下 稱 “ 交 換 生 ” ） 到 對 方 學 校 學 習 ，

每 學 年 四 名 。  

2、 學 習 期 限 為 一 個 學 期 ， 學 習 後 返 回 各 自 學 校 畢 業 。 有 關 交 換 生 交 換

期 限 的 其 他 決 定 必 須 由 雙 方 事 先 協 商 同 意 後 方 可 做 出 。  

3、 交 換 生 赴 對 方 大 學 相 應 專 業 插 班 修 讀 部 分 課 程 。 可 供 選 修 的 課 程 由

雙 方 教 務 部 門 於 每 年 按 時 商 定 ， 學 期 結 束 時， 雙 方 為 對 方 交 換 生 提

供 修 讀 課 程 成 績 單 及 學 分 證 明 。  

4、 交 換 期 間 修 讀 課 程 與 原 學 校 課 程 內 容 相 近 時 或 經 派 出 學 校 同 意 後 ，

所 獲 得 之 學 分 互 相 承 認 。  

5、 雙 方 對 等 交 換 學 生 ； 在 協 議 期 滿 時 ， 雙 方 互 換 人 數 要 求 基 本 平 衡 。 

 

二二二二 、、、、 選 拔 範 圍選 拔 範 圍選 拔 範 圍選 拔 範 圍  

 
1、 雙 方 從 各 自 在 讀 的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中 ， 根 據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 個 性 、

是 否 適 合 此 項 交 流 計 劃 等 情 況 選 拔 交 換 生 。  

2、 雙 方 各 自 有 權 篩 選 由 對 方 推 薦 的 學 生 ； 在 此 情 況 下 ， 推 薦 一 方 可 再

推 薦 。  

 

三三三三 、、、、 學 生 管 理學 生 管 理學 生 管 理學 生 管 理  

 
雙 方 學 生 管 理 部 門 負 責 交 換 生 在 本 校 修 讀 期 間 的 學 習 、 生 活 管 理 ， 具

體 管 理 辦 法 參 照 各 自 學 校 現 行 管 理 規 定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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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 費 用費 用費 用費 用  

 
1、 交 換 期 間 ， 交 換 生 按 所 屬 學 校 學 費 收 費 標 準 向 所 屬 學 校 繳 交 學 費 。 

2、 交 換 期 間 ， 交 換 生 的 住 宿 費 ， 電 費 等 日 常 開 支 由 學 生 本 人 自 理 。  

3、 交 換 生 往 返 旅 費 、 學 習 期 間 食 費 、 書 費 、 保 險 和 醫 療 保 險 等 開 支 由

學 生 本 人 自 理 。  

 

五五五五 、、、、 具 體 實 施 安 排具 體 實 施 安 排具 體 實 施 安 排具 體 實 施 安 排  

 
1、 本 協 議 書 內 容 在 雙 方 主 管 領 導 下 ， 指 定 本 校 相 應 的 行 政 職 能 部 門 實

施 ， 並 歸 檔 處 理 。  

2、 雙 方 將 盡 力 協 助 安 排 交 換 生 儘 快 入 住 本 校 的 學 生 宿 舍 。  

3、 交 換 生 必 須 遵 守 當 地 法 律 及 對 方 學 校 校 規 。  

4、 雙 方 按 情 況 為 有 需 要 辦 理 出 入 境 手 續 的 交 換 生 提 供 協 助 ， 包 括 簽 發

入 學 通 知 書 或 其 他 有 關 文 件 。  

 

六六六六 、、、、 協 議 效 力 及 期 限協 議 效 力 及 期 限協 議 效 力 及 期 限協 議 效 力 及 期 限  

 
1、 本 協 定 有 效 期 為 三 年 ， 自 雙 方 簽 字 之 日 起 生 效 ， 協 議 書 中 未 盡 事 宜

由 雙 方 協 商 後 解 決 。 協 定 期 滿 時 ， 本 協 定 將 自 動 更 新 ， 並 延 長 有 效

期 三 年 。  

2、 如 任 何 一 方 擬 終 止 本 協 議 ， 應 在 至 少 六 個 月 以 書 面 形 式 提 出 終 止 協

議 的 要 求。在 協 議 終 止 之 前 開 始 或 已 經 存 在 的 交 流 活 動 不 受 協 議 終

止 的 影 響 。  

 

 

澳 門 大 學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校 長   趙 偉   校 長   許 和 鈞  

日 期 ：      年     月     日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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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十五人，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三三三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六人。 

(一)教師代表四人：由校校校校

長長長長、、、、校務會議中具教師身分

之一級主管、教師代表就各各各各

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

專任教授三專任教授三專任教授三專任教授三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名候選人中中中中推

選產生。各學院獲選代表獲選代表獲選代表獲選代表至至至至

多多多多一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

應應應應至少至少至少至少一一一一人人人人。 

前述前述前述前述由由由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各學院院務會議推各學院院務會議推各學院院務會議推

舉舉舉舉之之之之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候選候選候選候選

人應人應人應人應至少至少至少至少一一一一人人人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

別別別別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得得得得

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 

 

 

 

(二)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

一人：由校務會議中未具教

師身分之一級主管、職員及

研究人員代表就人事室所

辦全體編制內專任職員及

研究人員推舉三名候選人

中推選產生。 

(三)學生代表一人：由校務

會議學生代表就學生會、學

生議會、研究生協會正副會

長（議長、主席）推舉之三

遴委會置委員十五人，其產生

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六人。 

(一)教師代表四人：由校務

會議中具教師身分之一級

主管、教師代表就下列候選

人推選產生；其中各學院至

少一人，各系所至多一人。 

 

 

 

 

 

 

 

 

1.現任校長或代理校長。 

2.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

制內專任教授三人 

(二)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

一人：由校務會議中未具教

師身分之一級主管、職員及

研究人員代表就人事室所

辦全體編制內專任職員及

研究人員推舉三名候選人

中推選產生。 

(三)學生代表一人：由校務

會議學生代表就學生會、學

生議會、研究生協會正副會

長（議長、主席）推舉之三

一、依據： 

(一)100年 1 月 10

日修正之大學法，

增訂第 9 條第 4

項：「前項校長遴選

委員會之組成，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二)教育部 100年 1

月 28 日臺高（一）

字第 1000016964號

函。 

二、為達成大學法

第 9 條第 4 項

對校長遴委會

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應占委員總數應占委員總數應占委員總數

三三三三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

之規範，爰配

合修正如下： 

(一) 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一目教

師代表應保障

任一性別委員

至少一人。 

(二) 本條第一項第

二款校友代表

應保障任一性

別委員至少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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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 

二、校友代表二人：由校友總總總總

會推舉產生，校友總總總總會未成

立前，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每

一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之

二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各

學院至多當選一人；；；；惟惟惟惟任一任一任一任一

性別委員性別委員性別委員性別委員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三、社會公正人士四人：以具

崇高學術地位或中央研究

院院士、曾任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首長、或曾(現)任大學

校長等資格者為限，由 

校務會議代表就下列候選

人中推選產生，其中各學院

所 推 候 選 人 至 多 當 選 一

人；；；；惟惟惟惟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有二應有二應有二應有二

人人人人。 

 （（（（一一一一））））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

舉二至三名候選人舉二至三名候選人舉二至三名候選人舉二至三名候選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任任任

一性別一性別一性別一性別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應有應有應有應有一一一一人人人人。。。。    

（（（（二二二二））））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

上書面連署推薦上書面連署推薦上書面連署推薦上書面連署推薦。。。。 

四、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如如如如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至第三至第三至第三至第三款款款款委員中委員中委員中委員中，，，，任任任任

一性一性一性一性別委員別委員別委員別委員未達未達未達未達委員總數委員總數委員總數委員總數

三三三三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時時時時，，，，應建請教應建請教應建請教應建請教

育部遴派補足之育部遴派補足之育部遴派補足之育部遴派補足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各類委員，由校務會

議代表以無記名連記法推選，

每人至多可圈選人數以各類別

委員人數為上限，以得票高低

排列順序產生。 

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 

二、校友代表二人：由校友會

推舉產生，校友會未成立

前，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每一

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之二

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各學

院至多當選一人。 

 

三、社會公正人士四人：以具

崇高學術地位或中央研究

院院士、曾任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首長、或曾(現)任大學

校長等資格者為限，由各學

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二至三

名候選人，及校務會議代表

五人以上書面連署推薦，經

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各

學院所推候選人至少當選

一人。 

 

 

 

 

四、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各類委員，由校務會

議代表以無記名連記法推選，

每人至多可圈選人數以各類別

委員人數為上限，以得票高低

排列順序產生。 

(三) 本條第一項第

三款社會公正

人士應保障任

一性別委員至

少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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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各款委員，如為同票

時，由抽籤決定之，並依其得

票高低順序酌列一至四人為候

補委員。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候選人

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

生。 

 

 

  第一項各款委員，如為同票

時，由抽籤決定之，並依其得

票高低順序酌列一至四人為候

補委員。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候選人

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

生。 

第一項各款委員推選時，宜考

量性別比例。 

 

 

配合大學法第 9 條

第 4 項之修正，另

於本修正條文第一

項各款規範，爰予

刪除。 

第六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校長應

具之資格外，並應具備下下下下列條

件： 

一、秉持本校創校宗旨，並願

落實本校教育理念。 

二、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

調能力。 

三、對學術自由高度尊重。 

四、高尚之品德情操。 

五、超越政治黨派利益；已兼

任政黨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

應聘校長前放棄。 

六、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並

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

行政經驗。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校長應

具之資格外，並應具備左列條

件： 

一、秉持本校創校宗旨，並願

落實本校教育理念。 

二、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

調能力。 

三、對學術自由高度尊重。 

四、高尚之品德情操。 

五、超越政治黨派利益；已兼

任政黨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

應聘校長前放棄。 

六、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並

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

行政經驗。 

文字修正 

第七條 校長人選之遴選依下列程序

進行： 

一、徵求候選人：遴委會應於

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一個月內

公 開 向 各 界 徵 求 校 長 候 選

人，受理推薦以二個月為原

則。推薦方式如次： 

(一)本校專任教師十人以上

之連署推薦。 

校長人選之遴選依左列程序

進行： 

一、徵求候選人：遴委會應於

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一個月內

公 開 向 各 界 徵 求 校 長 候 選

人，受理推薦以二個月為原

則。推薦方式如次： 

(一)本校專任教師十人以上

之連署推薦。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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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大學校（院）或學

術 研 究 機 構 之 專 任 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連

署推薦。 

(三)本校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校友校友校友

總會未成立前總會未成立前總會未成立前總會未成立前，，，，得由得由得由得由系友

會五個以上或校友三十

人以上之連署推薦。   

(四)遴選委員推薦。 

          同一連署人以推薦一名候選

人為限，同時為二人以上之連

署時，其連署無效。 

     推薦者應提供被推薦人之年

齡、學歷、經歷、著作目錄、

各項學術獎勵、榮譽事蹟及推

薦理由等資料。 

       二、審查作業：遴委會應於受

理推薦截止後一個月內，進行

必要之查訪、審查及意願徵

詢。 

三、遴選方式： 

遴委會全體委員參酌前款審

查及徵詢意願結果，就候選人

逐一投票，以得票過半數之高

低 決 定 二 至 三 位 合 格 候 選

人，安排合格候選人與本校教

職 員 工 生 見 面 並 與 委 員 面

談。如未達二人以上，應由遴

委會再予推薦補足之。 

      校長人選之產生，應經遴委

會充分討論並對每一候選人

逐一投票後，就獲得全體委員

(二)國內外大學校（院）或學

術 研 究 機 構 之 專 任 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連

署推薦。 

(三)本校系友會五個以上或

校友三十人以上之連署

推薦。   

 

(四)遴選委員推薦。 

          同一連署人以推薦一名候選

人為限，同時為二人以上之連

署時，其連署無效。 

     推薦者應提供被推薦人之年

齡、學歷、經歷、著作目錄、

各項學術獎勵、榮譽事蹟及推

薦理由等資料。 

       二、審查作業：遴委會應於受

理推薦截止後一個月內，進行

必要之查訪、審查及意願徵

詢。 

三、遴選方式： 

遴委會全體委員參酌前款審

查及徵詢意願結果，就候選人

逐一投票，以得票過半數之高

低 決 定 二 至 三 位 合 格 候 選

人，安排合格候選人與本校教

職 員 工 生 見 面 並 與 委 員 面

談。如未達二人以上，應由遴

委會再予推薦補足之。 

      校長人選之產生，應經遴委

會充分討論並對每一候選人

逐一投票後，就獲得全體委員

 

 

 

 

 

 

本校校友總會刻正

積極輔導申請成立

中，為應日後需

要，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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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之最高

得票候選人，選定校長人選，

報請教育部聘任。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

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

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

者，不在此限。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之最高

得票候選人，選定校長人選，

報請教育部聘任。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

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

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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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6 年 11 月 28 日 8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14 日第 72 次行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87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台(87)人(一)字第 87008269號函核備 

中華民國 89 年 3 月 31 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六條第一項

第六款 

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1 日教育部台(89)人(一)字第 89044278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14 日第 282 次行政會議修正全文十四條及原辦法（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名稱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21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第 358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3 條、第 6 條、第 7 條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新任校長之遴選暨續任評

鑑，依據大學法第九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教育部

辦理國立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八條規定，

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遴選暨續任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應於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

委員會 (以下簡稱遴委會) ，並於組成後五個月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開徵求及主動推薦校長候選人。 

二、決定新任校長人選。 

第 三 條  遴委會置委員十五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三三三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其產

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六人。 

(一)教師代表四人：由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校務會議中具教師身分之一級主管、教師

代表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專任教授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專任教授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專任教授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編制內專任教授三名候選人中名候選人中名候選人中名候選人中推選產

生。各學院獲選代表獲選代表獲選代表獲選代表至至至至多多多多一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一一一一人人人人。 

前述由前述由前述由前述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之之之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候選人應候選人應候選人應候選人應至少至少至少至少一一一一

人人人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如有未具教授身份者，，，，得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得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得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得由次一級教師中推舉之。。。。 

(二)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一人：由校務會議中未具教師身分之一級主

管、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就人事室所辦全體編制內專任職員及研究

人員推舉三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 

(三)學生代表一人：由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就學生會、學生議會、研究生

協會正副會長（議長、主席）推舉之三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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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友代表二人：由校友總總總總會推舉產生，校友總總總總會未成立前，由校務

會議代表就每一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之二名候選人中推選產生，各學

院至多當選一人；；；；惟惟惟惟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應至少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三、社會公正人士四人：以具崇高學術地位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首長、或曾(現)任大學校長等資格者為限，由校務會議

代表就下列候選人中推選產生，其中各學院所推候選人至多當選一

人；；；；惟惟惟惟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有二應有二應有二應有二人人人人。 

            （（（（一一一一））））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二至三名候選人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二至三名候選人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二至三名候選人各學院院務會議各推舉二至三名候選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任一性別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應應應應

有一人有一人有一人有一人。。。。    

（（（（二二二二））））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上書面連署推薦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上書面連署推薦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上書面連署推薦校務會議代表五人以上書面連署推薦。。。。 

四、教育部遴派代表三人。如如如如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至第三至第三至第三至第三款款款款委員中委員中委員中委員中，，，，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任一性別委員別委員別委員別委員未未未未

達達達達委員總數委員總數委員總數委員總數三三三三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分之一以上時時時時，，，，應建請教育部遴派補足之應建請教育部遴派補足之應建請教育部遴派補足之應建請教育部遴派補足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各類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以無

記名連記法推選，每人至多可圈選人數以各類別委員人數為上限，以得票高

低排列順序產生。 

                第一項各款委員，如為同票時，由抽籤決定之，並依其得票高低順序酌

列一至四人為候補委員。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候選人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生。 

第 四 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經遴委會確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 

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

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遴委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委會議

決後，解除委員職務。 

  前二項所遺委員職缺，按其身分別依第三條之規定遞補之。 

第 五 條  遴委會應於委員產生後二十日內由本校召開第一次會議，並依本辦法之

規定，進行遴選作業。 

  遴委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綜理會

務。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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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校長應具之資格外，並

應具備下下下下列條件： 

一、秉持本校創校宗旨，並願落實本校教育理念。 

二、卓越之行政領導及溝通協調能力。 

三、對學術自由高度尊重。 

四、高尚之品德情操。 

五、超越政治黨派利益；已兼任政黨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

放棄。 

六、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並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第 七 條  校長人選之遴選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徵求候選人：遴委會應於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一個月內公開向各界徵

求校長候選人，受理推薦以二個月為原則。推薦方式如次： 

(一)本校專任教師十人以上之連署推薦。 

(二)國內外大學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十五人以上之連署推薦。 

(三)本校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推薦，，，，校友總會未成立前校友總會未成立前校友總會未成立前校友總會未成立前，，，，得由得由得由得由系友會五個以上或

校友三十人以上之連署推薦。   

(四)遴選委員推薦。 

                                 同一連署人以推薦一名候選人為限，同時為二人以上之連署時，其

連署無效。 

                        推薦者應提供被推薦人之年齡、學歷、經歷、著作目錄、各項學術

獎勵、榮譽事蹟及推薦理由等資料。 

                        二、審查作業：遴委會應於受理推薦截止後一個月內，進行必要之查

訪、審查及意願徵詢。 

三、遴選方式： 

遴委會全體委員參酌前款審查及徵詢意願結果，就候選人逐一投

票，以得票過半數之高低決定二至三位合格候選人，安排合格候選

人與本校教職員工生見面並與委員面談。如未達二人以上，應由遴

委會再予推薦補足之。 

                       校長人選之產生，應經遴委會充分討論並對每一候選人逐一投票後，

就獲得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之最高得票候選人，選定校長人

選，報請教育部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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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

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 九 條  新任校長未遴選產生前，校長職務之代理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校現任校長符合連任資格並有意願連任者，應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

規定報部辦理續任評鑑事宜。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人事室應於校長任期屆滿一年前報請教育部進行評鑑。 

二、人事室接獲教育部辦理續任評鑑通知後，應於一個月內將校務說明

書函報教育部辦理校長續任評鑑，並配合相關作業。 

三、前款評鑑結果，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以上決議續聘時，人事室應即報請教育部續聘；如經決議不

予續聘，應即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且現任校

長不得成為下任校長候選人。 

第 十 一 條  本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委員及候選人並得依相關規定酌支國內外差旅費。 

第 十 二 條  遴委會之行政事務，由本校秘書室、人事室兼辦，其所需經費由本校

支應。 

第 十 三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 十 四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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